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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关于下达2024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农机（协）[2024]17号，计划汇总表序号：8），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承担《苹果采收机器人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制定任务。本标准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二）起草单位

按要求成立了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农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果所、山西省运城市果业发展中心、遨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陕西景曦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红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小草沟苗木（烟台）有限公司、山西省运城市万荣果业发展中心等单位11人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重点围绕标准编制指导思想、编制原则、编制目的、编写大纲等内容，召开了标准工作组工作会议进行深入的研讨。明确本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计划进度、各参加单位及人员的工作分工（见表1）等事项，初步确定了标准的编制大纲计划和计划安排。
表1 标准起草工作组人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分工

	1
	冯青春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整体统筹，标准起草

	2
	陈立平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产业调研，标准起草

	2
	郭  鑫
	农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协调任务，收集资料

	3
	李  涛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收集资料，标准起草

	5
	张军科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编写采摘机器人测试方法

	6
	畅文选
	山西省运城市果业发展中心
	调研采摘机器人技术现状

	7
	宋仲慷
	遨博（山东）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调研采摘机器人技术现状

	8
	梁春华
	陕西景曦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中技术指标的测试

	9
	刘包产
	陕西红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中技术指标的测试

	10
	杨  凡
	小草沟苗木（烟台）有限公司
	标准中技术指标的测试

	11
	张  鑫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果业发展中心
	标准中技术指标的测试


（三）主要工作过程

要按标准各阶段为单位分别编写。列出各阶段的关键内容。征求意见、审查阶段的主要内容要详细给出。征求意见要对征求对象的代表性、回复情况、意见处理情况进行总结说明。
1. 起草阶段
标准项目下达后，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积极组织技术骨干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内部分工及进度要求，责任落实到人。
自2025年3月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组成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并根据实际情况初步确定了起草该标准的工作计划和技术路线，并着手进行调研、资料收集和拟定标准提纲等工作。
随后，标准编制工作组调研了大型果园、合作社、农业公司的实际需求（痛点：劳动力成本、效率、损耗率、可用性）。走访了机器人制造商、科研院所的技术现状、研发路线和商业化瓶颈，分析国内外现有产品、专利布局、潜在市场规模。确定了标准的具体内容，本着协调、统一、简化和优化的原则，完成了标准初稿。

2.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2月下旬，经主要起草负责人同意后，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其他有关单位及科研院所发函征求意见。同时，通过标准化平台、行业协会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准起草工作组将对收集到的反馈意见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召开标准工作组会议进行商讨。编制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并进行编辑性修改，力求用词表达更简洁、准确、规范。
同时选择代表性企业的机器人产品，在典型果园中，按照草案中的试验方法进行实测。用实测数据检验指标的科学性和测试方法的可行性。这是确保标准“接地气”的关键一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主要阐述标准制定或修订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为首次指定，本着“开放、透明、科学、严谨”的原则，既考虑标准的前瞻性又顾及苹果采收机器人企业、用户及苹果机械化采收装备作业的工艺流程等实际情况。同时，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确保本标准既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监督、指导苹果采收作业的依据，又可以作为各苹果采收机器人企业及用户切实可行的技术规程、操控要求和作业指南。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指导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要求时，标准不能迁就落后技术，但也不能过于超前让企业无法达到。标准中每一项要求，都必须有对应的、成本合理的、清晰的试验方法。

（二）主要内容以及确定依据（非主要内容可以不写）
（一）、通用
本标准规定了苹果采收机器人作业的技术要点。

标准内容框架
标准的内容包括：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存储。
范围确定的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苹果采收机器人（以下简称“机器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存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苹果采收机器人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本标针对矮化密植标准化果园。
上述范围的确定依据主要参考苹果采摘机器人的工作特点。

术语定义确定依据

3.1矮化密植果园
矮化密植苹果园标准化和结构化特征，是农业机械化、自动化乃至机器人采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3.2苹果采收机器人
苹果采收机器人是一种集成了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灵巧操作和自主移动于一体的农业机器人系统。其核心任务是在自然、矮化密植标准化的果园环境中，自动识别成熟苹果，并像熟练工人一样完成“寻找、抓取、分离、收集”的全套采收动作。
3.3可见成熟果实识别准确率

可用于评估机器人视觉系统性能。
3.4末端执行器定位精度
末端执行器的定位精度是评价苹果采收机器人“灵巧性”和“可靠性”的核心技术指标，是机器人智能水平、稳定性和工程化成熟度的集中体现。

3.5位姿识别角度误差
位姿识别角度误差是评价苹果采收机器人视觉感知系统性能的一个关键的指标。它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看懂”果实朝向的能力，进而影响末端执行器以何种姿态接近目标。
3.6 采收成功率

可用于评估机器人采收作业的质量与可靠性。
3.7采收效率
可用于评估机器人商业可行性和经济价值的量化指标。
采收率
可用于评估机器人作业细致程度和覆盖能力。

规范性应用文件

4.1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主要规范化的安全标志、警示符号和文字说明，向操作者、维护人员及周边人员清晰、有效地传达机械存在的剩余风险（即无法通过设计完全消除的危险），指导其进行安全操作和维护，从而预防事故。对于苹果采收机器人制造商而言，遵守GB 10396是产品合规上市的法律底线，也是履行产品安全责任的核心体现。

4.2 GB/T 10395.1 农业机械 安全 第1部分：总则
主要规定了关于农业机械安全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顶层标准。它确立了所有农业机械（包括苹果采收机器人）在设计、制造、使用和维护中必须遵循的通用安全原则和基础要求。

4.3 GB/T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主要规定了关键的安全标准。对于苹果采收机器人这类包含大量运动部件（机械臂、移动平台）的设备，此标准是进行安全防护设计和风险评估的定量化核心依据。

4.4 GB/T 39590.1 机器人可靠性 第1部分：通用导则
主要规定了机器人可靠性的顶层指导标准。这对于评价像苹果采收机器人这类在复杂、非结构化环境中长期作业的复杂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4.5 GB/T 40013 服务机器人 电气安全要求及测试方法
主要规定了服务机器人在电气方面的安全要求，并提供相应的测试方法，以保护使用者、操作人员及周围环境免受电击、能量危险、火灾、机械危险（由电气故障引发）、辐射等风险。

4.6 JB/T 5673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主要规定了行业对农机产品涂装质量的通用技术要求。规范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确保涂漆层具备必要的防护性能（防锈、防腐）和装饰性能，以适应农业作业环境。

4.7JB/T 9832.2 农用拖拉机及机具 漆膜 附着性能测定方法 压切法
规定了测定农用拖拉机及机具表面漆膜对其底材附着性能的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方法——即 “压切法” ，为评判漆膜质量提供统一、客观的检测依据。
技术要求的确定

从结构和电气要求，人机交互要求，作业性能要求，安全性能要求方面确定机器人的技术要求，遵循每项技术要求都可追溯到用户核心痛点，平衡先进性与成熟度，控制技术风险，成本可控，投资回报周期合理，所有要求必须可测试、可度量，为技术升级预留空间，但不过度设计，避免局部最优，追求系统整体最优，从而确保苹果采收机器人的技术要求既具有技术先进性，又具备工程可实现性和商业可行性，可作为为产品制造、检验的依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标准制定中，我们对研发的多臂苹果采摘机器人进行了果园真实环境下的采摘试验，具体如下：
标准测试果园验证
试验地点：陕西省延安市黄陵景曦苹果试验站、陕西红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小草沟苗木（烟台）有限公司、山西省运城市万荣果业发展中心
果园参数：行距3.5m，树高2.8m，矮化密植纺锤树形和古优特树形
试验设计：

- 测试区域：连续50棵树（约0.5亩）

- 测试时间：2025年7月-11月（均为盛果期）

- 对比基准：6名熟练工人同期同区域采收

-测试品种：嘎啦、魔星、富士

[image: image1.jpg]


[image: image2.jpg]A
o

b

-§

;ﬁ#mss'u BLAD
202451880 12:5%
€O

JItr




图1 苹果采收机器人试验现场

（2）试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开展对苹果采收机器人采摘试验，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苹果采摘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定位精度7.2mm；位姿是识别角度误差3.6°；可见成熟果实识别准确率93.1%；采摘成功率88%；采摘效率910果/小时，采收率62%；验证所提出的采摘方法与策略可行性，满足苹果实时连续采摘要求。
表2 苹果采收机器人试验结果

	序 号
	项   目
	试验数据

	1
	末端执行器定位精度（mm）
	7.2

	2
	位姿是识别角度误差（°）
	3.6°

	3
	可见成熟果实识别准确率（%）
	93.1

	4
	采摘成功率（%）
	88%

	5
	采摘效率（果/小时）
	910

	6
	采收率（%）
	62%


苹果采收机器人试验数据表明，《苹果采收机器人技术规范》所规定的项目和质量指标是合理的、可行的、符合实际的，能达到规范苹果采收机器人性能，提高采收质量水平，指导操作人员实时作业。同时，对促进智能采收装备质量水平的提高，保障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实现苹果采收智能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和依据。实现了用该标准评价智能采收装备作业质量，有力保证装备的技术性能和作业质量能够达到该标准的技术规范要求。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阐述本标准实施后预期取得的经济效果。
鲜果采收是果园生产中最复杂、机械化率最低的环节之一，人工采收成本高、效率低制约鲜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鉴于传统农机缺乏自主高效作业能力，具备智能感知、决策、控制和执行能力得农业机器人，具备代替人工劳作的独特优势，是填补果园采收环节无机可用短板的必要需求。近5年，以先进机器人技术和标准化农艺模式为支撑，国外果园采收机器人产品不断应用于实际生产，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鉴于此，农业农村部将果园采收机器人列为国家层面优先开展研发的短板机具。
随着我国标准化果园规模不断发展，智能化采摘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发展迅速。苹果、猕猴桃和葡萄等典型果园采摘机器人处于科研样机向工程产品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熟果视觉识别、采摘机械臂、采摘操作手爪等单项技术方面具有良好的技术储备，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并且机器人整机的作业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机器人在山东烟台莱州试验应用，对瑞香红、黄金维纳斯等主栽品种进行了智能化采摘作业。经过实际验证，机器人能够适应示范基地约85%的果园种植条件和地形环境。应用成效显著，果实机械损伤率控制在8%以下，果园采摘环节的劳动力需求降低38%，单位面积采摘作业效率提升35%，每亩人工成本节约28%。

由于缺少果园采摘机器人研发和应用的相关技术标准，表现为：感知-决策-控制-执行等核心零部件难以模块化集成应用、果园种植模式不统一，严重制约果园采摘机器人产品协同研发和推广应用。因此，制定果园采收机器人研发和应用相关技术标准，有利于加快推进农业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应用，对于促进农业机器人产业链协同创新、试验验证、迭代优化和规模化应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紧密结合我国苹果智能采收装备发展现状，未开展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技术对比。
本标准为国内自主研制，不涉及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的情况，且不涉及引用、参考国际国外标准情况。

五、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不存在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冲突或矛盾。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现行相关标准和大纲之间在技术指标方面的一致性或协调性。在术语定义方面，尽可能的引用已有的表述。在具体的要求和规范方面，对于已有相关标准规定的内容，均规定按已有的相关标准执行。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说明各方面专家对标准主要内容（如参数、指标、试验方法）有哪些重大分歧，以及标准起草单位在修改完善标准过程中，对专家分歧意见的处理情况和处理的主要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建议在标准颁布实施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农机鉴定站、推广站、种植户等有关人员，对本标准并结合行业相关标准进行学习和宣贯。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主要说明标准发布实施所替代、废止现行有关标准建议及理由。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主要包括标准项目任务完成中有关标准名称变更、对有争议问题、遗留问题处理、尚需探讨的问题和制定或修订配套标准的说明等。没有的即写“无”。

无

          《苹果采收机器人技术规范》起草工作组
                       2025年12月20日

